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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的概念

国际贸易，又称世界贸易、对外贸易或海外贸易，是一种平等的、有意识的、

跨国界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行为。它涉及进口业务和出口业务，包括有形商

品和无形商品的交易。

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国际贸易的交易活动跨越了国界。

国际贸易中产生的一些特殊问题在国内贸易中通常是不会碰到的。主要有：

国际贸易可能必须用外语进行，且可能受国外法律、习俗和规定的约

束。

必须用外汇进行交易。汇率可能会出现很大波动，从而给国际贸易带

某公司所需要的有关国外的信息可能很难获取。

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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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外市场风险可能比较高。这些风险包括政治风险（进口限制等）、商业

风险（市场衰退及产品不受进口国客户欢迎等）、金融风险（汇率的不利

变动、高通货膨胀导致公司营运资金实际价值的减少，等等），以及运输

风险。

和只涉及国内问题的经理人员相比，从事国际贸易的经理人员需要有更

全面的管理技能。

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国际贸易的原因

国外的各种趋势和活动（包括竞争对手的活动）更难以观测和控制。

（

大量的重要工作可能不得不交由中间人、咨询机构和顾问来做。

）；

在监控和信息交流系统方面，国际贸易的操作一般比国内贸易要复杂。

与别国进行贸易时可能需要考虑许多文化差异。

来许多问题。



在复杂的经济世界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自给自足。有些国家在某

些资源方面非常丰富，而另一些国家却很缺乏。例如：哥伦比亚和巴西

具有理想的适于咖啡豆生长的气候，而别的国家却没有。这就使得这两

个国家成为咖啡出口大国。中东地区富含石油，因而成为世界上主要的

石油供应地。发达国家拥有大量的熟练劳动力和资本，而缺乏熟练工人

和资本的发展中国家需要从这些国家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总之，世界

资源的分布不均是国际贸易的最基本的原因之一。

（经济原因）

从事某项活动，生产其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以换取别国具有优势的其他

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一个国家若专门获得经济利益。根据大卫

济利益。各个国家除了要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产品之外，还希望从贸易中

产生了另一个促使国家间贸易的原因，即经随着制造业和技术的发展

（资源原因）



有些国家可能对某种产品生产不足而必须进口一些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即使一个国家能够以合理的成本生产足够的某种产品，该国仍有可能从

其他国家进口一些以求革新和品种的多样化。有时，贸易是基于两国不

同的消费偏好之上，而不是基于他们不同的生产能力之上的。另外，有

时国家之间政治目的重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一国可能与另一个持共同

政见的国家进行贸易以便支持后者的政府。

除了涉及货物进出口的有形贸易外，我们不能忘记当今世界无形贸易所起到

无形贸易

（其他原因）

产品，就可以获取经济利益。



国际贸易带来的利益

（更便宜的产品或服务）

的重要作用。无形贸易指国家间服务的交换。它包括我们提供给外国人或

外国人提供给我们的运输和保险服务；旅游者在国外的花费；移民寄回国内

的汇款；政府在国外的支出；以及国外投资的红利和利息净收入等等。只要

想一想，人们就会明白中国旅游者在巴黎用于葡萄酒的支出和我们在国内消

费进口的法国葡萄酒对最终的国际收支产生同样的影响。而我们向国外提

供运输保险也就相当于一种出口行为

无形贸易对有些国家来说具有像有形贸易对于另一些国家一样的重要性。

在现实中，一个国家经营的贸易形式是多样而复杂的，常常是有形贸易和无

形贸易的混合。

国家间因为成本优势而彼此进行贸易。恰恰正是供应国的这种成本优

势才使得进口者能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同等质量的产品或服务。再者，世

界市场上的竞争会促使价格进一步降低。

（更多的品种）

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拥有他所需要的所有商品和服务，所以，毫无疑问，贸

易就意味着各国能为该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产品种类，从而有助于提

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为供应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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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可大大扩展市场，这使得供应者能够利用规模经营的优势。随

着贸易伙伴的增多，供应者同时也可获得更大的利润。

（经济增长）

国际贸易变得越来越重要，是因为它能创造就业机会，这对各国经济发

展乃至整个世界的进步都具有极大的意义。



贸易术语，又称价格术语或交货术语，是国际贸易中单价条款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代表买卖双方各自特定的义务。每一笔商业交易都是以销售合同为基

础，而合同中所运用的贸易术语却具有明确物权何时何地从卖方转至买方的

作用。贸易术语同时还规定买卖双方各自承担哪些责任和费用。贸易术语

的运用大大简化了合同的谈判，从而节省了时间和费用。

年国际贸年规定了一套标准术语及其定义，被称为《国际商会在

同国家可能对术语有不同的解释，因而时常出现一些误解。为了消除混

多年来，贸易术语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以适应各种实际情况。然而，因为不

（

国际贸易术语的作用

国际贸易术语



（通则》的作用是为业务人员就国际贸易合同中如离岸价、到岸价及工厂交货

等常用术语的解释提供一套国际准则，业务人员可根据这套准则选择最适合

自己需求的术语。

（ 工厂交货 指定地点）

年通则》的解释详列如下：和风险则递减。

和 。依此顺序，卖方的责任、费用及风险递增而买方的责任费用

组（）和组（和 和

组组（年通则》可分为四组：根据术语的第一个字母，

：

（），

各种贸易术语的标准解释

年通则》。目前使用的是《

年和年、易术语解释通则》。这一通则在 年被先后修订过。



这一贸易术语意味着在安排货物被运往指定目的地的过程中买方承担

的责任义务最大。卖方只须在规定时间内在自己的工厂或仓库将货物备妥

即可。当买方在工厂或仓库接受货物时，卖方便完成了义务。采用这一贸易

术语，卖方承担的义务最小，而买方则可以获得所能得到的最低价格。

卖方必须按销售合同提供货物，必须自费提供最基本的包装（特殊包装可要

求买方付费），且货物备妥后应立即通知买方。同样，在买方的要求下，卖方

应协助买方获取所有相关的单证或办理清关手续。有时，买方要求卖方办理

清关手续，这样的话，这一术语就有两种选择可能：已清关的工厂交货和未清

关的工厂交货。

很显然，买方的责任范围更广。买方必须按合同规定支付货款，承担货物被

卖方置于买方控制以后的一切费用和风险。买方应交纳海关关税和其他税

收，并承担获取进出口所需单证而涉及的所有费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

适用于各种运输方式。在这一术语下，卖方按规定日期在指定地点将

货物（已报关的）置于由买方指定的承运人的控制之下，便完成交货义务。承

运人是指签订或以其名义签订公路运输、空运、铁路运输、海运或联运等运输

合同，并承担货物至目的地之运输任务的人。当指定承运人在指定地点接受

货物之时，货物遗失或受损的风险即从卖方转至买方。

卖方必须提供必需的出口许可证和习惯性包装，同时向买方提供证明货已交

承运人的惯常的运输单据（如提单等）。买方必须承担货交承运人之后的一

切费用和风险。

装运港船边交货（⋯指定装运港）

（

货交承运人（⋯指定地点）

（（



在

在此术语下，卖方将货物交到约定的装运港的码头上或驳船上由买方指派船

只的船边，即完成交货义务。届时及此后的一切费用和货物遗失或受损的风

险由买方承担，且买方负责办理出口及海关出境手续。若买方不能直接或间

接获得出口许可证，不应采用这一术语。

这一术语下，卖方应在规定日期内将合同货物置于装运港买方指定

的船只的船边，且承担此前的一切费用和风险。卖方应为货物提供习惯性包

装，除非货物惯常不需包装。卖方还可在买方提出要求，并由买方承担费用

的情况下，协助买方取得进口货物进入目的国所需的、由原产国或启运国签

发的单证（如原产地证书、提单）等。

买方应及时通知卖方船名、装运港及发货日期。若买方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将

船名及装运港等详情告知卖方，通知的最后期限日以后的一切费用和风险将

由买方负担。买方还应承担获取出口许可证和其他出口所需的官方许可证



是国际贸易中运用广泛的贸易术语之一。在此术语下，卖方在合同规

定的装运港和规定的期限内将货物装上买方指派的船只。货物越过船舷时，

货物遗失或受损的风险即由卖方转移至买方。卖方应提供符合合同要求的

货物，并要自负费用领取出口许可证或其他货物出口所需的官方许可证。在

买方的要求下，且由买方付费的情况下，卖方还应向买方提供原产地证明书

及协助买方获得提单及其他必需的单据。

买方承担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后的风险和费用，且按销售合同之规定支付

货款。买方还要向卖方支付获取提单、原产地证明及其他单证所需的费用。

这一贸易术语只用于海运及内河沿运。

装运港船上交货 ⋯指定装运港）

（（

的一切费用。



在此术语下，卖方负责把货物装入船舱并承担包括理舱费在内的装船费

用。

含平舱费）

含理舱费）

其含义是，装船的有关费用均由船方负担，卖方不负担这些费用。

吊钩下交货）

其含义是卖方仅负责把货物交到码头上买方指派船只的吊钩所及之处。

以后的装船费用由买方负担。

卖方负责所有装船费用，这包括对装入船舱的货物进行填平补齐的费用

（实际上也包括理舱费）。

成本加运费（⋯指定目的港）

（

班轮条件）

为了避免买卖双方发生争议，产生了 的变通形式：

由于装运货物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有时很难以船舷为准来划分责任和费用。



的。

在此贸易术语下，卖方必须承担将货物运至指定目的港所需的成本和运费，

但货物遗失或受损的风险是在指定装运港货物越过船舷时从卖方转至买方

这一术语要求卖方办理货物出境手续。也就是说，卖方应自付费

用获取出口许可证或其他官方许可证件以便货物出口。由卖方负责租船订

舱并承担装船费。当货装上船以后，卖方应向买方发出装运通知。

货物保险将由买方办理。买方在目的港接收货物，支付在目的港的卸货费，

除非卸货费已包含在运费中或在支付运费时已被船方收取。本术语只适用

于海运和内河沿运。

船方负责卸货，卸货费已包括在卖方支付的运费之中。

班轮条件）

的一些变形：为了明确划分卸货的责任和费用，也可采用



含着陆费）

舱底交货）

货物必须卸到码头上，卖方负责卸货并承担包括驳船费和码头税在内的

卸货费。

卖方将待卸的货物交给买方后，即完成交货义务。买方自负由舱底卸货

的费用。

舱底交货。含着陆费和

班轮条件、一样有几种变形，即也和为明确责任和卸货费用，

货物的遗失与受损。也就是说，卖方与承保人签订保险合同并交付保险费。

条件下的义务外，还必须办理海上运输保险以防运输中卖方除了完成

术语下，这是常用的运货贸易术语之一，且只适于海运和内河沿运。在

成本保险费加运费（⋯指定目的港）

（


